
书书书

犐犆犛９７．２００．４０
犢５７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国 家 标 准
犌犅／犜１８１６０—２００８

代替ＧＢ１８１６０—２０００

陀螺类游艺机通用技术条件

犛狆犲犮犻犳犻犮犪狋犻狅狀狊狅犳犪犿狌狊犲犿犲狀狋狉犻犱犲狊狊狆犪犮犲犵狔狉狅犮犪狋犲犵狅狉狔

２００８１１１２发布 ２００９０５０１实施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
中 国 国 家 标 准 化 管 理 委 员 会 发 布



书书书

前　　言

　　本标准代替ＧＢ１８１６０—２０００《陀螺类游艺机通用技术条件》。

本标准与ＧＢ１８１６０—２０００相比主要变化为：

———明确了陀螺类游艺机的设计、制造、安装、改造、维修、试验、检验和使用管理（见第１章）；

———修改了“技术要求”，增加了“基本设计规定的基本要求”的规定（见第４章）；

———增加了设计所要考虑的各种载荷和设计计算包括的内容（见４．２）；

———增加了传动系统安全运行的设计要求（见第５章）；

———增加了限位、限速装置的控制要求（见６．３）；

———增加了安全防护及制动装置设计规定（见７．２、７．４）；

———增加了装饰照明的安全要求（见６．８）；

———增加了在上、下乘客时座舱应有防摆动装置的要求（见７．５．２）；

———删掉了“吊挂的乘人部分应有保险措施”的要求；

———增加了制造与安装的一般规定（见第８章）；

———增加了制造与安装的材料、加工、焊接、连接的要求（见８．１～８．１４）；

———增加了三条产品总缺陷（见第１０章）：

１）　控制系统不满足运行工况或危及乘客安全；

２）　无紧急事故按钮或按钮型式不符合要求；

３）　乘人安全束缚装置不符合要求；

———增加了附录Ａ（规范性附录）关于“主要轴、销轴”、“重要焊缝”、“重要轴、销轴磨损及锈蚀允许

值”的规定。

本标准自实施之日起，代替ＧＢ１８１６０—２０００。

本标准的附录Ａ为规范性附录。

本标准由全国索道、游艺机及游乐设施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提出并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全国索道、游艺机及游乐设施标准化技术委员会、中国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江苏

省特种设备安全监督检验研究院、辽宁省安全技术科学研究院、温州南方游乐设备工程有限公司、保定

昌龙游乐设备工程股份合作公司、西安金丰游乐设备有限公司。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钱进、张晓宇、詹蕴鑫、常安俊、高岩、滕世其、权友昌、程忠潮。

本标准所代替标准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ＧＢ１８１６０—２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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陀螺类游艺机通用技术条件

１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陀螺类游艺机的通用技术条件和技术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陀螺类游艺机的设计、制造、安装、改造、维修、试验、检验和使用管理。

２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随后所有

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标准，然而，鼓励根据本标准达成协议的各方研究

是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ＧＢ／Ｔ３８０５　特低电压（ＥＬＶ）限值

ＧＢ５２２６．１　机械安全　机械电气设备　第１部分：通用技术条件

ＧＢ７０００．１０—１９９９　固定式通用灯具安全要求

ＧＢ７０００．１１—１９９９　可移式通用灯具安全要求

ＧＢ８４０８—２００８　游乐设施安全规范

ＧＢ１３０２８　隔离变压器和安全隔离变压器技术要求

ＧＢ／Ｔ１５７０６（所有部分）　机械安全　基本概念与设计通则

ＧＢ１６７５４—１９９７　机械安全　急停　设计原则

ＧＢ／Ｔ１６８５５．１　机械安全　控制系统有关安全部件　第１部分：设计通则

ＧＢ／Ｔ２０４３８（所有部分）　电气／电子／可编程电子安全相关系统的功能安全

ＧＢ５００１７—２００３　钢结构设计规范

３　总则

３．１　陀螺类游艺机是指乘人部分绕可变倾角的轴旋转及运动形式类似的游艺机（以下简称陀螺）。

３．２　陀螺的设计、制造、安装、改造、维修、试验、检验和使用管理，应执行本标准的规定。

３．３　陀螺的设计、制造、安装、使用应保证人身安全。

３．４　本标准未提到的其他要求，均应按国家有关标准、规范和规定执行。

４　基本设计规定

４．１　基本要求

４．１．１　陀螺的设计应有设计说明书、设计计算书、安全分析及符合国家有关标准的全套设计图样。

４．１．２　陀螺的设计应规定其整机及主要部件设计使用寿命，整机使用寿命不小于２３０００ｈ。

４．１．３　陀螺的设计应符合ＧＢ８４０８—２００８和ＧＢ／Ｔ１５７０６（所有部分）的规定。

４．２　陀螺的载荷应符合ＧＢ８４０８—２００８中４．２的规定。

４．２．１　载荷一般包括：永久载荷（用犌ｋ表示）、变载荷（用犙ｋ 表示），并按ＧＢ８４０８—２００８中表１选择

冲击系数。

４．２．２　载荷组合按ＧＢ８４０８—２００８中４．２．４的规定并结合实际工作状况选取。

４．３　人员活动区域均布活载荷的取值应符合ＧＢ８４０８—２００８中４．３的规定。

４．４　人员活动区域水平推力的取值应符合ＧＢ８４０８—２００８中４．４的规定。

４．５　陀螺的设计计算应符合ＧＢ８４０８—２００８中４．５的规定并结合实际工作状况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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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５．１　重要的轴、销轴（见附录Ａ）除做应力计算外，应根据载荷应力幅情况决定是否进行疲劳强度校

核，两者都应满足ＧＢ８４０８—２００８中第４．５给定的安全系数。对于难以拆卸的重要轴及销轴，应按无

限寿命设计。

４．５．２　钢结构构件及其连接的设计指标应符合ＧＢ５００１７—２００３中３．４的规定。

４．５．３　钢结构构件及其连接的疲劳计算应符合ＧＢ５００１７—２００３中第６章的规定。

４．６　加速度允许值应符合ＧＢ８４０８—２００８中４．７的规定。

４．７　陀螺在设计时，应充分考虑设备运行中发生故障时的乘客疏导措施。

５　传动系统

５．１　传动系统的设计，应保证运行安全，在系统出现失效的情况下，整机运行应处于安全状态。

５．２　传动系统的设计应保证平稳可靠。整机运行时不允许有异常的振动、冲击、发热、声响及卡滞

现象。

５．３　机械传动系统的设计应符合ＧＢ８４０８—２００８中５．３的规定。

５．４　液压和气动系统的设计应符合ＧＢ８４０８—２００８中５．４的规定。

５．５　各种运行试验中，零部件不应有永久变形及损坏现象。必要时按９．１１进行应力测试。

５．６　大臂在升降过程中不应有抖动现象，起动和停止时不应有明显的冲击振动。

６　电气与控制系统

６．１　电气系统应符合ＧＢ８４０８—２００８中６．１和ＧＢ５２２６．１的规定。

６．２　控制系统应符合ＧＢ８４０８—２００８中６．２和ＧＢ／Ｔ１６８５５．１的规定；采用电气、电子、可编程器件的

控制系统应满足ＧＢ／Ｔ２０４３８（所有部分）的要求。

６．３　限速、限位装置的控制应符合ＧＢ８４０８—２００８中６．３．１、６．３．２的规定。

６．４　安全防护应符合 ＧＢ８４０８—２００８中６．４的规定，其中紧急停车、制动装置的设计应满足

ＧＢ１６７５４—１９９７的有关要求。

６．５　电气安装应符合ＧＢ８４０８—２００８中６．５的规定。

６．６　电压等级、绝缘电阻、接地电阻与避雷装置应符合ＧＢ８４０８—２００８中６．６的规定。安全电压应符

合ＧＢ／Ｔ３８０５中有关规定。

６．７　集电器

６．７．１　集电器与滑接线应接触良好，并应满足电流容量的要求。滑接器座应灵活可靠，并有足够的补

偿能力。滑接线应采用耐磨材料，接头处应平整，拉紧适度。

６．７．２　外露的集电器应有防雨设施。

６．８　装饰照明

６．８．１　乘客易接触的装饰照明电压，应采用不大于４８Ｖ的安全电压。

６．８．２　乘客不易接触的装饰照明电压采用非安全电压时，应采用漏电断路保护装置。

６．８．３　照明灯具应符合ＧＢ７０００．１０—１９９９和ＧＢ７０００．１１—１９９９有关规定。

６．９　陀螺类游艺机采用的变压器应符合ＧＢ１３０２８的有关规定。

７　安全要求及安全设施

７．１　安全分析、安全评估和安全控制应符合ＧＢ８４０８—２００８中７．１的规定。

７．２　安全保险措施

７．２．１　在空中运行的乘人部分，整体结构应牢固可靠，其重要零部件宜采取保险措施。

７．２．２　当动力电源突然断电或设备发生故障危及乘人安全时，应有疏导乘人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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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３　限位装置

７．３．１　大臂升降油缸行程的终点，应设置限位装置。

７．３．２　大臂升降装置的极限位置，必要时应设缓冲装置。

７．３．３　配有平衡重的陀螺，乘人部分在最高点有可能出现静止状态时（死点），应有防止或处理该状态

的措施。

７．４　乘人安全束缚装置应符合ＧＢ８４０８—２００８中７．６的规定。

７．５　制动装置

７．５．１　当动力电源切断后，停机过程时间较长或要求定位准确的陀螺，应设制动装置。

７．５．２　整机停稳后，乘人部分的座舱在上、下乘客时，不应发生明显摆动现象，可能发生明显摆动的应

采用常闭式制动或移动站台等装置。

７．５．３　陀螺视其运动形式、速度及其结构的不同，可采用不同的制动方式和制动器结构（如机械、电动、

液压、气动以及手动等）。制动器构件应有足够的强度，必要时停车制动器应验算疲劳强度。制动器的

制动行程应可调节。

７．５．４　制动器制动应平稳可靠，不应使乘人感受明显的冲击或使设备结构有明显的振动、摇晃。制动

加速度绝对值一般不大于５．０ｍ／ｓ２。必要时可增设减速制动器。

７．６　对安全栅栏、站台及操作室的安全要求应符合ＧＢ８４０８—２００８中７．８的规定。

７．７　其他安全要求应符合ＧＢ８４０８—２００８中７．９的规定。

８　制造与安装

８．１　一般规定应符合ＧＢ８４０８—２００８中８．１的规定。

８．２　金属材料应符合ＧＢ８４０８—２００８中８．２和ＧＢ５００１７—２００３中３．３的规定。

８．３　非金属材料应符合ＧＢ８４０８—２００８中８．３．１、８．３．２、８．３．４、８．３．５、８．３．６的规定。

８．４　重要零件加工应符合ＧＢ８４０８—２００８中８．４的规定。

８．５　结构件应符合ＧＢ８４０８—２００８中８．５的规定。

８．６　焊接应符合ＧＢ８４０８—２００８中８．６的规定。

８．７　螺栓及销轴连接应符合ＧＢ８４０８—２００８中８．７的规定。

８．８　基础应符合ＧＢ８４０８—２００８中８．８的规定。

８．９　装配应符合ＧＢ８４０８—２００８中８．９的规定。

８．１０　涂装应符合ＧＢ８４０８—２００８中８．１２的规定。

８．１１　检验应符合ＧＢ８４０８—２００８中８．１３的规定。

８．１２　有运行轨道的陀螺，轨道要求平整，对接处间隙不大于１ｍｍ。

８．１３　吊挂座舱的转盘桁架外端面应在同一平面内，其任一对最大偏差不大于４０ｍｍ。

８．１４　在陀螺的显著位置应固定铭牌，其内容至少包括制造、安装厂名，制造、安装许可证编号，设备名

称、型号规格、出厂编号，设备类型、级别，主要技术参数和制造、安装日期。

９　试验方法

９．１　凡新产品、产品转厂制造及有重大改进的产品，在出厂前应按本标准进行有关试验。

９．２　试验条件

９．２．１　在露天试验时，风速应不大于８ｍ／ｓ。

９．２．２　环境温度应为０℃～４０℃，相对湿度宜不大于８５％。

９．２．３　试验载荷与其额定载荷值的误差应不超过±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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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３　试验仪器

９．３．１　根据试验要求，选择相应精度的检测仪器和量具。

９．３．２　试验用的仪器和量具要求经法定计量部门检定合格，在试验前后要求进行检查校对，其偏差应

在规定的范围之内。

９．４　按实际工况空载连续运行试验８ｈ。

９．５　满载试验

９．５．１　按设计额定值进行加载。

９．５．２　按实际工况连续运行试验，每天不少于８ｈ，连续累计运行试验不少于８０ｈ。

９．６　偏载试验按设计最大偏载量（无特别指明按１／２倍额定满载量），集中在旋转体（转盘）的一侧，按

实际工况试验３个工作循环，应无异常现象。

９．７　陀螺整机运转应正常，启、制动应平稳，不允许有爬行和异常的振动、冲击、发热和声响等现象。

９．８　在空载、满载和偏载试验过程中运行均应正常，金属结构、传动系统、安全设施和电气控制系统均

应符合本标准规定的要求。

９．９　试验后对有问题的部位应进行拆检，并详细记录拆检情况，对发现的问题应及时研究，判明原因。

记录可利用文字和拍照等方式。

９．１０　各项试验结束后应编写有明确结论和符合有关规定的试验报告。

９．１１　应力测试

９．１１．１　测试工况见表１。

表１　测试工况

状　态 加载情况 被测件 测试方法

静止 偏载

静止 额定载荷
根据试验情况确定 静应力测定

实际运行工况 偏载

实际运行工况 额定载荷
根据试验情况确定 动应力测定

９．１１．２　测试方法

应力测试方法应符合下列规定：

ａ）　测试前应经额定载荷下的试运转；

ｂ）　按表１所列工况测出各点的应变值；

ｃ）　每种工况重复试验不少于３次。

９．１１．３　 应力值

应力计算应符合下列规定：

ａ）　在自重作用下产生的应力，应由有关单位提供其计算值；

ｂ）　各测点应力值，应为载荷作用下的测试应力值与自重作用下的计算应力值之和。

９．１１．４　应力值的安全判据

安全系数＝
材料的破断强度
测点最大应力

各测点最大应力值，应符合ＧＢ８４０８—２００８中４．５．２表２给出的安全系数值。

１０　检验规则

不符合标准规定的产品缺陷，分为重缺陷和轻缺陷，重缺陷见表２。每台样本有一项以上（含一项）

重缺陷或五项以上（含五项）轻缺陷时为不合格品。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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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产品重缺陷项目

标准条款 缺陷内容

５．５ 各种运行试验中，零部件有永久变形及损坏现象

６．２ 控制系统不满足运行工况或危及乘客安全

６．４ 无紧急事故按钮或按钮型式不符合要求

６．６ 接地电阻或绝缘电阻不符合要求

７．３．１ 限位装置不符合要求

７．４ 乘人安全束缚装置不符合要求

８．８ 基础有不均匀沉陷、开裂和松动

８．１１ 重要零部件探伤不符合要求

９．７ 整机运行时有明显异常现象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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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犃

（规范性附录）

关于“主要轴、销轴”、“重要焊缝”、“重要轴、销轴磨损及锈蚀允许值”的规定

犃．１　“重要的轴、销轴”是指大臂销轴、支撑油（气）缸上下销轴、座舱支撑（吊挂）轴、肩式压杠轴等。

犃．２　“重要焊缝”是指大臂根部支撑座焊缝、升降油（气）缸上下支撑座焊缝、大臂与回转体下支撑连接

处焊缝、悬臂结构根部焊缝、乘坐物支撑（吊挂）件焊缝等。

犃．３　重要的轴、销轴磨损及锈蚀允许值应符合ＧＢ８４０８—２００８中表１７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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